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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田 区 议 会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年 度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预 留 中 央 款 项 的 建 议  

 
目的 
 

本文件旨在简述在地区小型工程整体拨款下预留中央款项的惯常安

排及具体使用范围；以及民政事务总署 (下称民政总署 )统一支付顾问费及

驻地盘员工支出的有关安排。  
 

背景 
 
2. 自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以来，民政总署每年均会在地区小型工程整

体拨款下，预留一小笔款项作为中央款项，以应付可能出现的跨区紧急工

程及各区年度内其他不可预计的现金流量需求。在过去的三个财政年度，

预留的款项均为 420 万元。  
 
3. 此外，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在本年二月二十二日通过拨款 3 亿 6,000
万元，供十八区区议会在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推展地区小型工程。与上个

财政年度的安排相同，民政总署会用当中的 2,000 万元统一支付顾问费及

驻地盘员工的支出。  
 
预留中央款项的建议 
 
4. 一如既往，民政总署现建议在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的整体拨款下，

预留中央款项作下列用途：  
 

(a) 各区紧急工程，例如在发生水浸的地点进行紧急疏浚、

地区设施在意外中受到损毁须紧急维修等；及  
 



(b) 各区在年度内其他不可预计的现金流量需求或需要由

总署统筹涉及多区的工作等。   
 

今年建议预留的款项和过去三年一样，即 420 万元。  
 
5. 如有需要，各区民政事务处或项目的负责人员，可就需要中央款项

支付的项目拟定拨款申请覆文，包括列明使用中央款项的原因，向民政总

署申请。  
 
6. 若年度内预留的中央款项已全部用完或作出承担，而个别地区有紧

急工程须进行，则该等开支须从当区获分配的拨款支付。在此情况下，当

区民政事务处或有关部门会就该等项目征求区议会相关委员会的同意。若

项目有逼切需要由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进行，当区民政事务处或有关部门

会在情况许可下，在施工前征求相关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的同意，并尽快

向相关的委员会征求后补同意。若在年中的财务状况评估中，民政总署估

计中央款项在年终会出现剩余，会将剩余款项拨交有需要的地区使用，确

保资源善用。  
 
由总部统筹支付顾问费及驻地盘员工开支的安排 
 
7. 在推行地区小型工程时，区议会可委托定期合约顾问作为工程代理

人。政府引入定期合约顾问的模式，既可省却为每项工程招聘工程代理人

的行政工序，同时也可缩短施工前的前期工作。定期合约顾问公司必须从

建筑署的核准名单内透过公开招标委聘，而顾问费亦是透过公开招标决定。

该等顾问公司由建筑师领导，包括不同范畴的工程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更

有创意的设计，亦可处理较大规模、较复杂及多元化的工程。  
 
8. 自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开始，顾问费及驻地盘员工的支出由民政总

署统一支付。由于区议会无需再支付顾问费用等，所以有更多实质可用资

源投放在推行地区小型工程。同时，采用定期合约顾问的服务，亦可加快

地区小型工程的进度。   
 
9. 民政总署会不时检讨顾问费及驻地盘员工支出的使用情况，若估计

支出会超越 2,000 万元，民政总署会在分派有关工程项目给合约顾问公司

时，商议将超出的费用延至下一财政年度支付。若估计有剩盈情况，会适

时将余款拨交有需要的地区使用，确保资源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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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询意见  
 
10.  请区议会同意上文第四至六段所述关于预留中央款项的建议及备

悉第七至九段关于由民政总署统筹支付顾问费及驻地盘员工开支的安排。  
 
 
沙田民政事务处  
二零一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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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限 ： 二 零 一 九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星 期 二 )下 午 五 时 前  
 

回  条  
 
档 号  ：  文 件 D F M  2 1 / 2 0 1 9  
         文 件 S T D C  3 1 / 2 0 1 9  
电 话   ：  2 1 5 8  5 3 0 8             传 真   ：  2 6 8 1  3 8 9 2  
覆  ：  沙 田 区 议 会 秘 书 (经 办 人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秘 书 )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年 度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预 留 中 央 款 项 的 建 议  
 

甲 部  (由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委 员 填 写 )  
 

( 1 )  本 人  同 意 /不 同 意 *通 过  文 件 D F M  2 1 / 2 0 1 9 第 四 至 六 段

所 述 关 于 预 留 中 央 款 项 的 建 议 ， 并 推 荐 给 沙 田 区 议 会 考

虑 。  
 
( 2 )  本 人  同 意 / 不 同 意 *  备 悉 文 件 D F M  2 1 / 2 0 1 9 第 七 至      

九 段 关 于 由 民 政 总 署 统 筹 支 付 顾 问 费 及 驻 地 盘 员 工 开

支 的 安 排 。  
 

乙 部  (由 沙 田 区 议 会 议 员 填 写 )  
 

( 1 )  本 人  同 意 /不 同 意 *通 过  文 件 S T D C  3 1 / 2 0 1 9 第 四 至 六

段 所 述 关 于 预 留 中 央 款 项 的 建 议 。  
 

( 2 )  本 人  同 意 / 不 同 意 *  备 悉 文 件 S T D C  3 1 / 2 0 1 9 第 七 至      
九 段 关 于 由 民 政 总 署 统 筹 支 付 顾 问 费 及 驻 地 盘 员 工 开

支 的 安 排 。  
 

其 他 意 见 ：   
 
 
 

    

签 署   姓 名   日 期  
 
*  请 删 去 不 适 用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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